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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  
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第九次及第十次會議紀錄  

 
日 期  ﹕  二○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 

時 間  ﹕  下午三時正  

地 點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臨時主席  

梁子琪先生 ,  JP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第一部分－選舉委員會臨時主席）  

 

楊浩然議員 *  

（第二部分－正式會議）  

 

委員  

彭家浩議員 *  

楊哲安議員 *  

 

註：   * 出席整個會議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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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名單：  

 

第 3 項  
 
沈忠民先生  

文志超先生  

葉宏宇先生  

何漢棟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1 

運輸署  工程師 /中西區 3 

路政署  區域工程師 /西區  

 

第 6 項  
 
馬健儀先生  

盧振中先生  

路政署  高級工程師 5/暢道通行  

路政署  工程師 9/暢道通行  

 

第 7 項  
 
林潤禧先生  運輸署  工程師 /山頂  

 

第 8 項  
 
林潤禧先生  

何漢棟先生  

運輸署  工程師 /山頂  

路政署  區域工程師 /西區  

 

列席者：  

梁子琪先生 ,JP 

吳詠希女士  

黃恩光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註：出席整個會議 ]  

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註：出席整個會議 ]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秘書：  

湯穎希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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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選舉委員會臨時主席  

 

歡迎  

（下午 3 時 03 分至 3 時 07 分）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梁子琪先生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

席。由於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職位同時懸

空，根據《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4(7)條，會議需要在出席的委員會

成員當中，選出一名議員為臨時主席，主持該會議。由於區議會副主席楊

浩然議員在與秘書處的初步溝通中曾表達會競選臨時主席，為表公平，將

由其本人以民政事務專員身分主持會議的第一部分，即有關臨時主席的選

舉。他詢問楊浩然議員是否有任何補充。  

 

2.   楊浩然議員表示沒有補充。  

 

 

第 1 項︰通過第一部分會議議程  

（下午 3 時 07 分）  

 

3.   各委員對「第一部分  -  選舉委員會臨時主席」會議議程沒有意見，

專員宣布通過會議議程。  

 

 

第 2 項︰選舉委員會臨時主席  

（下午 3 時 07 分至 3 時 10 分）  

 

4.   專員詢問委員是否同意以不記名形式投票，並以簡單多數票方式

選出委員會臨時主席。在席委員沒有意見。他請委員就選舉委員會臨時主

席作出提名。  

 

5.   楊浩然議員舉手示意有意角逐委員會臨時主席。  

 

6.   由於沒有其他候選人，專員宣布楊浩然議員當選為是次會議的臨

時主席。根據《常規》第 34(7)條，臨時主席將主持是次會議，並享有《常

規》賦予主席主持會議的一切權力。由於《常規》並未提及會議前後臨時

主席除主持會議外的其他主席權力，故秘書處將會繼續按《常規》第 7(2)
條的做法，在日後相關的委員會會議前，先擬備議程和傳閱會議文件。如

秘書處在會議的三個淨工作日前接獲過半數議員對有關討論事項或文件的

書面或口頭反對，則有關討論事項或文件須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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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員表示「第二部分－正式會議」將交由委員會臨時主席楊浩然

議員主持。秘書會將暫擬議程提交予臨時主席考慮及批准。  

 

 

第二部分  –  正式會議  

 

歡迎  

（下午 3 時 10 分）  

 

8.   臨時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二部分的會議，並表

示為了更有效進行討論，建議每項討論事項以「四分鐘包問包答」形式進

行，請各位出席代表在發言和回應時盡量精簡。  

 

 

第 1 項︰通過第二部分會議議程  

（下午 3 時 10 分）  

 

9.   臨時主席宣布通過會議議程。  

 

 

第 2 項︰通過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交運會第五次會議紀錄、二零二一

年二月二十五日交運會第七次會議紀錄及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交

運會第八次會議紀錄  

（下午 3 時 10 分至 3 時 11 分）  

 

10.  在席議員就有關會議沒有任何意見，臨時主席宣布委員會通過第

五次、第七次及第八次會議紀錄。  

 

 

第 3 項︰第八次會議續議事項查察表  

(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50/2021 號 ) 

（下午 3 時 11 分至 3 時 13 分）  

 

11.  臨時主席請委員會備悉文件。他表示在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交運

會第八次會議上，委員曾討論「建議改善西區海濱長廊附近行人路接駁及

用地」(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34/2021 號 )，亦建議再次邀請發展局及相關部

門出席會議，他詢問委員是否將此議題設立為交運會的常設事項。在席委

員一致表示毋須設立，臨時主席宣布有關議題不會設立為常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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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臨時主席報告  

（下午 3 時 13 分至 3 時 14 分）  

 

12.  臨時主席表示主要交通改善工程項目及時間表 (截至 2021 年 8 月

尾 )，有關報告已於會前轉交各委員參閱，秘書處未有收到委員的意見。  

 

 

討論事項  

 

常設事項  

第 5 項︰常設事項 (i)  -「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 (中環及灣仔繞

道 )」工程項目工程進度簡報  

（下午 3 時 14 分至 3 時 16 分）  

 

13.  臨時主席表示相關部門未能派員出席會議。  

   

14.  楊哲安議員建議此議題無需作為常設事項，在本次會議亦無發問

及其他意見。  

 

15.  臨時主席表示中環隧道入口的路線較為複雜，他請部門作出跟進，

同時亦保留此常設事項，並再次邀請部門出席會議。  

 

 

第 6 項︰常設事項 (ii )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中西區項目的最新進展  

(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42/2021 號 ) 

（下午 3 時 16 分至 3 時 22 分）  

 

16.  路政署工程師 9/暢道通行盧振中先生介紹「人人暢道通行」計劃

中西區項目的最新進展，計劃下共有 16 個項目在中西區內推展，其中的 11

個項目已經完成及 5 個項目正在推展。「橫跨薄扶林道近香港大學的行人

天橋」(結構編號 HF81)及「橫跨羅便臣道近慧豪閣的行人天橋」(結構編號

HF135)的工程合約正進行招標，工程預計在本月份內開展，而近慧豪閣行

人天橋的樹木早前在颱風期間受到破壞，現時已經移除。「橫跨干諾道中

近海傍警署的行人天橋 -2 號升降機」(結構編號 HF119)  的擬建升降機工程，

需要實施臨時交通措施，包括臨時封閉一段干諾道中的行車道，受影響車

輛將會臨時改用旁邊的電車軌行車線。路政署就臨時交通措施與電車公司

尋求共識，以盡快開展工程。路政署亦正與規劃署及地政總署等相關部門，

就「橫跨紅棉路近力寶中心的行人天橋」 (結構編號 HF40)與其鄰近的發展

項目進行協調，以制訂工程方案及施工時間表。另外，就委員會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會議同意將「薄扶林道及士美菲路交界的行人隧道」 (結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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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22)納入「第二階段計劃」的項目，路政署已安排工程顧問進行可行性研

究及初步設計。  

 

17.  彭家浩議員詢問「第二階段計劃」是否仍有一個推展項目的限額，

並由議員提出建議地點，他續詢問部門會否提交其他建議項目。  

 

18.  路政署高級工程師 5/暢道通行馬健儀先生表示，署方視乎議員或

市民的實際需要，屆時再作考慮。  

 

19.  彭家浩議員詢問部門是否完成「第二階段計劃」的項目，才會進

行「第三階段計劃」。  

 

20.  路政署馬健儀先生表示，政府在 2012 年推出「人人暢道通行」計

劃下的「擴展計劃」，並邀請各區區議會就公眾建議項目，分別選出三條

公共行人通道作優先推行。隨後政府在 2016 年推出「第二階段計劃」，並

邀請各區區議會在符合計劃範疇的公眾建議中，各自選出不多於三條現有

行人通道作為「第二階段計劃」的推展項目。政府隨後在 2018 年再推出「第

三階段計劃」，為餘下公眾建議的行人通道展開加建升降機的可行性研究

以作推展，而中西區區議會在「第二階段計劃」已選出兩條公共行人通道。 

 

21.  彭家浩議員詢問有否「第三階段計劃」，以及由何人提出建議。  

 

22.  路政署馬健儀先生表示，「第三階段計劃」是為推展「第二階段

計劃」後餘下的公眾建議項目，進行加建升降機的可行性研究，以推展當

中的可行性項目。  

 

23.  彭家浩議員詢問「第二階段計劃」及「第三階段計劃」的分別。  

 

24.  路政署馬健儀先生表示主要是分階段去進行，而中西區的情況是

有「第二階段計劃」的項目，但並沒有「第三階段計劃」的相關項目。  

 

25.  臨時主席詢問委員是否需保留此常設事項。在席委員一致同意毋

須保留，臨時主席宣布此常設事項將會取消，並在有需要時邀請部門出席。 

 

 

第 7 項︰有關低車速限制區和交通緩行裝置的相關事宜，以改善行人行車

安全  

(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43/2021 號 ) 

（下午 3 時 23 分至 3 時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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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彭家浩議員詢問部門是否在深水埗偉智街，推行低速限制區的試

行計劃。  

 

27.  運輸署工程師 /山頂林潤禧先生表示有關計劃正在進行，署方會視

乎試行計劃的結果，研究在聖士提反里、巴丙頓道或其他位置設立低速限

制區的可行性。  

 

28.  彭家浩議員詢問每小時 30 公里低速限制區，是否適合設立於聖士

提反里，一般也在人流及車流繁忙的地方設立限制區，他表示在聖士提反

里加設交通標誌也能改善問題，並指深水埗試行計劃的結果可用作參考。  

 

29.  楊哲安議員詢問試行計劃的時間表及部門何時提交報告。  

 

30.  運輸署林潤禧先生表示相關計劃將於本年內完成，屆時署方會檢

討計劃，以及研究是否適合於聖士提反里及巴丙頓道設立限制區，並加設

相關配套以改善行人步行環境。  

 

31.  楊哲安議員表示地利根德里的路面狹窄，他建議部門一併考慮該

位置設立限制區。  

 

32.  臨時主席表示此文件收到三項動議，因提出動議的議員已經辭任，

故文件內的動議即屬無效。  

 

 

第 8 項︰山頂區交通改善措施  

(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46/2021 號 ) 

（下午 3 時 28 分至 3 時 32 分）  

 

33.  楊哲安議員表示有不少駛往羅便臣道方向的駕駛者，在駛進黃格

時才看到交通燈，以至不小心違反交通規則，他建議擴大黃格範圍。另外，

他詢問部門有否到場視察車輛響號的情況，亦希望部門能提供清晰回覆，

以了解會否設立禁喇叭區。  

 

34.  運輸署林潤禧先生表示在七月底已向路政署發出施工要求，以擴

大黃格範圍。另外，署方會檢討設立禁喇叭區的可能性，並在可行的情況

下進行諮詢。  

 

第 9 項︰要求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盡力保育第五代纜車，日

後能讓市民近距離接觸及入內參觀  

(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47/2021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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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時 32 分至 3 時 33 分）  

 

35.  臨時主席表示部門及公司未能派員出席。  

 

36.  彭家浩議員請秘書將其問題轉交相關部門及公司。他詢問會否保

留第五代纜車，並放置在近堅尼地道的路軌旁，以開放予旅客或市民參觀。

另外，他詢問放置在近堅尼地道路軌旁的確實位置。  

 

37.  臨時主席表示因提出動議的議員已經辭任，故文件內的動議即屬

無效。  

 

 

第 10 項︰「巡迴探訪區內各長者服務單位 2020-2021」 -  長者提出有關交

通及運輸的意見  

(中西區交運會書面問題第 4/2021 號 ) 

（下午 3 時 33 分）  

 

38.  臨時主席表示各部門的書面回覆已呈交委員，並請委員閱悉。  

 

 

第 11 項︰善用分流道路減擠塞  便利小巴司機及乘客  

(中西區交運會書面問題第 5/2021 號 ) 

（下午 3 時 34 分）  

 

39.  臨時主席表示各部門的書面回覆已呈交委員，並請委員閱悉。  

 

 

第 12 項︰其他事項  

（下午 3 時 34 分至 3 時 39 分）  

 

40.  彭家浩議員表示因提交文件的議員已經辭任，故部分文件沒有在

會議上討論，他希望秘書處將部門的書面回覆傳閱予委員。  

 

41.  臨時主席詢問部門有否作出回覆。  

 

42.  秘書表示部分部門已作出回覆，並於會後傳閱相關文件予委員。  

 

43.  臨時主席請秘書處於會後傳閱文件。另外，他表示有不少部門缺

席會議，並詢問缺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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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民政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黃恩光先生表示，秘書處已在會前

邀請相關部門出席會議，但部分部門表示該項目已完結、沒有其他更新或

已提交書面回覆。秘書處會繼續與部門保持聯絡及邀請部門出席會議。  

 

45.  楊哲安議員表示他希望政府進行補選，以提供反映民意的平台。

另外，他表示本次會議十分流暢，希望民政處將此情況反映予其他部門，

並請他們重新考慮出席會議。  

 

46.  臨時主席請秘書處再次邀請部門出席會議，以免影響區議會運作，

並希望部門在日後就缺席提交詳細解釋。  

 

 

第 13 項︰下次會議日期  

（下午 3 時 39 分至 3 時 41 分）  

 

47.  臨時主席宣布下次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會議日期為 2021 年 11 月

18 日，政府文件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 28 日，委員文件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1 月 3 日。因應議員數目減少，他建議將兩個會議安排於同一日進行。 

 

48.  楊哲安議員同意有關建議，若日後議程加長，可再作調整。  

 

49.  臨時主席請秘書處就會議日期作出調整，並盡量將會議安排於同

日的下午。  

 

50.  民政處黃恩光先生表示會後再作安排。  

 

51.  臨時主席表示主要可視乎文件的數量而作安排。  

 

52.  會議於下午 3 時 41 分結束。  

 
 

會議紀錄於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通過  

臨時主席 :   楊浩然議員  

秘書 :   湯穎希女士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  


